
○○股份有限公司因檢舉他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會函，提起

訴願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

發文字號：行政院 90.07.13. 臺九十訴字第042193號訴願決定書

發文日期：民國90年7月13日

　　訴　願　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訴願人因檢舉他事業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不服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九十）公壹字第八九０七二０二─０一三號函，提起訴願，本院決定如

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於八十九年六月十六日以○○商行、○○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公司，實際負責人為○○米行○○○君）、○○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公司）、○○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公司，前為○○糧食行）、○○商行、○○糧食行（嗣成立○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糧食行自八十年起均為其製售「

○○」商品之經銷商，嗣○○公司及○○米行之實際負責人○○○君與○

○公司之負責人○○○君，因見其所製售之「○○」商品銷售狀況極佳，

亟思攀附，夥同○○商行實際負責人○○○君，於八十七年間共同推出仿

冒其「○○」商品之商標、外觀包裝等表徵之「○○」商品，旋為誘使其

他經銷商斷絕與其之交易行為，由○○○君及○○○君主導以○○商行名

義邀集其他經銷商，簽立「○○及圖」商標無條件讓渡書予彼等共同使用

之契約，藉以鞏固前開經銷商斷絕向其購買而改販售「○○」商品之決心

，所有經銷「○○」商品之前開經銷商除被限制不得經銷「○○」商品外

，並被要求每人開立新臺幣（下同）一百五十萬元之支票為承諾，以遂斷

絕其經銷網路之目的，○○米行、○○公司、○○公司及○○商行有違公

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一款及第三款之規定等情，向本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以下簡稱公平會）提出檢舉。案經原處分機關公平會調查結果，以就所稱

一百五十萬元保證支票所為調查，依○○糧食行負責人○○○君於該會說

明時表示，略以係前開七家經銷商分別出資一百五十萬元做雜糧生意，嗣

訴願人不滿意北部地區經銷商，逐一推行斷貸，陸續不供貨，訴願人要求

其提供一百五十萬元保證支票之收據，同時要求不能再賣○○，才開立保

證書保證會繼續供貨，根本與不想賣○○一事無關，本人因風險太大，而

退出做雜糧生意，拿回該筆支票，訴願人後來與其他經銷商終止經銷關係

，也是因為不供貨所致，前述收據與○○無關，○○係北區經銷商被訴願

人斷貨才賣的等語。被檢舉人等與相關當事人皆否認阻礙「○○」商品交

易市場，且未發現被檢舉人等有意思聯絡共同抵制經銷○○商品之具體事

證，訴願人亦未提出被檢舉人等違法之具體事證。另依訴願人提供八十五

年至八十八年北區經銷商之「○○」銷售件數，被檢舉人等除○○公司約

占訴願人銷售○○總件數之百分之三十外，○○米行（○○公司）及○○



商行約僅分別占訴願人銷售總件數之百分之八及百分之０．一二，其中○

○公司表示，因訴願人股票欲上市，大賣場及連鎖超市必須收回直營，不

能由盤商經營，因此終止雙方上下游經銷合作關係，自八十八年一月一日

起，該公司原經營之賣場及連鎖超市全數由訴願人派人收回，至今仍在經

營中，並據訴願人表示，有關大賣場部分自與○○公司終止合約關係後，

因北區經銷通路業績不佳，為提昇營業額，大賣場由其收回自營，是被檢

舉人等下游經銷商似未具市場力量，以主導杯葛「○○」商品之市場交易

。「○○」商品為訴願人自有品牌，經營有年，對長年往來客戶或消費者

存具相當程度認同性，其所經營銷售體系及配銷網，非一時可替代，被檢

舉人等係訴願人之下游經銷商，於資金、經營規模與營運方式並無能力促

使其他經銷商對「○○」商品斷絕購買或其他交易，且系爭行為係下游經

銷商共同抵制「○○」商品銷售，抑上游供應商基於本身商業營運目的而

作經銷網路之調整，雙方各執一詞尚無具體明確事證以供判斷，就經銷制

度之建立非一蹴可及而論，發生上下游經銷關係惡化，雙方營運績效分別

受損，似可理解，但此尚不致減損稻米市場之競爭機制，從而影響整體市

場交易秩序，即雙方若有經銷合作等私權爭議，似宜由兩造依循其他法律

途徑解決。況依本院農業委員會八十八年農業統計年報資料及訴願人提供

○○市場銷售額，估算市場占有率，稻米市場銷售額以蓬萊米與在來米之

都市零售平均價格乘以糙米全年產量為估算值，其中，公糧收購量約占生

產量之百分之二十，市面稻米流通量則約占百分之八十，以此方式推估，

系爭「○○」商品之市場占有率八十五年至八十八年約百分之一．六九至

百分之一．三三之間，對市場競爭所產生之影響尚屬有限。又相關當事人

○○公司表示，目前○○在臺北市區之經銷商有○○米行、○○米行、○

○米行及○○有限公司；○○公司表示，訴願人停貨後，改由同區○○公

司銷售；○○糧食行表示，還在經銷○○時，距離不到三百公尺左右之○

○米行也開始經銷○○；○○商行表示，訴願人不滿意該商行之營運狀況

，於八十八年三月由○○行接手，其經銷區域還包括新竹縣。而查證訴願

人表示，目前仍採經銷制，共分為北、中、南三區，北區範圍為桃園（含

）以北，包括宜蘭地區共十二家經銷商；中區範圍為新竹（含）以南至嘉

義（含）以北，包括花蓮及金馬地區共十二家經銷商；南區範圍為臺南（

含）以南，包括臺東共十家經銷商，是「○○」商品北區經銷商並不備限

於檢舉函所列之糧商，訴願人對被檢舉人等下游經銷商在營運上未具不可

替代性，系爭行為尚未合致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一款之違法構成要件。

至檢舉被檢舉人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三款部分，因商標無條件授

權予經銷商，係屬一般商業交易條件，難謂有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

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且查證結果並無發現被

檢舉人等有違反該條款之具體事證，本案尚不足以認定被檢舉人等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一款及第三款規定，乃以九十年一月二十日（九十）

公壹字第八九０七二０二─０一三號函復訴願人。訴願人不服，以公平交

易法第十九條第一款及第三款規定，並不以事業間有意思聯絡為必要，被

檢舉人等不否認於八十八年二月前後相繼與其終止經銷「○○」商品，而

於同一時期共同銷售「○○」商品之事實，足見被檢舉人等有促使其他經

銷商斷絕與訴願人交易，且與其他經銷商共同杯葛「○○」商品之行為，



公平會僅採證被檢舉人等之片面說詞，自有可議，其八十八年五月十一日

簽署之保證書係○君向其坦承曾參與被檢舉人等聯合杯葛之行為，希望其

勿追究民、刑事責任，要求能繼續經銷「○○」商品所出具，其上載明聯

合壟斷字樣，並經○君於被保證人處簽名，其證據力不容忽視，○君嗣後

於原處分機關說明時翻異其詞，惟案重初供，應以○君最初向其坦承確有

聯合壟斷之保證書較可信，而被檢舉人等與其他經銷商所銷售之「○○」

商品占其總銷售量之五成以上，因經銷通路無法短期間建立，致其一時間

有百分之五十經銷通路遭斷絕，受鉅額損失，被檢舉人等難謂不具市場力

量，而被檢舉人等一方面杯葛「○○」商品，一方面推出仿冒之「○○」

商品，實質造成其損害及影響交易秩序，競爭手段之不公平性及減損市場

競爭機能至明，而其與檢舉人等之商品側重小包裝米市場，於計算市場之

占有率應以小包裝米為範圍，原處分機關以扣除公糧收購後之稻米流通量

推估「○○」商品之市場占有率，並據認不影響市場競爭，俱屬謬誤云云

，提起訴願。

　　　　理　　由

　　按以損害特定事業為目的，促使他事業對該特定事業斷絕供給、購買

或其他交易之行為。或以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競爭者之交易

相對人與自己交易之行為，而有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不

得為之，為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一款及第三款所明定。查本件訴願人檢

具○○商行與其他原為訴願人經銷商所簽訂之「○○及圖」商標無條件讓

渡書及經銷商每人開立之一百五十萬元保證支票，以作為其證明被檢舉人

等促使其他經銷商對其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之行為。惟據被檢舉人

等及其他相關當事人於公平會說明時，或稱係因經銷商銷售業績未能達訴

願人所訂定之銷售目標，遭訴願人解除經銷合約；或稱係訴願人不顧經銷

商之銷售能力，將過多之「○○」商品送至經銷商處，經銷商無法於短期

內銷售完畢，致使○○之品質下降，進而影響○○之銷售量；或稱係訴願

人調整行銷策略，欲將經銷權收回，而解除經銷契約，並均稱係解除契約

後，無法銷售○○，公司營運受影響，為維持公司運作，轉而嘗試販售○

○，始與○○商行簽訂「○○及圖」商標之讓渡書等情，有被檢舉人等及

相關當事人之陳述紀錄附原處分機關卷可按，是○○公司、○○公司、○

○糧食行、○○商行等經銷商係因訴願人解除經銷合約不再供給「○○」

商品後，始分別先後轉賣○○，訴願人並未提示被檢舉人等共同促成該等

經銷商轉賣○○之具體事證，尚難僅憑被檢舉人等與前開經銷商同時經○

○商行授權使用「○○及圖」商標之讓渡書，即推論被檢舉人等有以損害

訴願人之目的而為促使該等經銷商對訴願人為斷絕供給、購買或其他交易

之共同行為。所稱一百五十萬元保證支票經被檢舉人等及其他經銷商於公

平會陳述時說明係為共同從事雜糧生意公司（嗣以變更登記之方式成立○

○公司）之集資資金，與○○無關，並由○○○君檢具所成立之○○公司

八十九年五月六日變更登記後之公司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公司變更登

記表、股東名簿等影本、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會計師簽證報告影本等資

料，○○公司之股東包含被檢舉人等及其他經銷商，且公司變更登記及會

計師簽證之日期均係訴願人提出檢舉前，並有○○公司銷售商品之相關資

料影本，亦與訴願人所舉證人○○○君八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於公平會說



明「....其實該收據代表的真正意思確實是我們北區七家互相熟識之米行

想要增加新的業務，所以擬投資做雜糧的生意，根本與不想賣○○這件事

沒有相關。....」相符，有○君之陳述紀錄附原處分機關卷可稽，堪認被

檢舉人等及其他經銷商所述為真實。又依原處分機關卷附依訴願人提供銷

售資料製作之○○銷售件數85-88 年彙整表，被檢舉人與其他經銷商銷售

○○總件數固約占訴願人全年銷售總件數之百分之五十，惟其中被檢舉人

○○公司原係負責訴願人全臺大賣場之經銷商，該公司八十五年至八十七

年之年銷售件數，約占訴願人各該年度總銷售件數之百分之三十，惟因訴

願人調整經銷策略，自八十八年一月一日起全數收回○○公司原經銷區域

自營，而解除該公司之經銷權，為訴願人所不爭執；其他經銷商中○○公

司係訴願人以業績不佳為由，調整該公司之經銷區域，因無法接受，經訴

願人解除經銷合約，有訴願人八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致○○公司之函影本

附原處分機關卷可稽，該二公司合計年銷售件數約占訴願人年銷售總件數

之百分之三十六，為訴願人因營業考量自行解除經銷合約者，則所訴百分

之五十經銷通路遭被檢舉人等及其他經銷商斷絕云云，尚非實在，而其餘

之被檢舉人等及其他經銷商合計之銷售量約占訴願人銷售量之百分之十四

，是否以產生杯葛訴願人「○○」商品市場之效果，已非無疑，更遑論○

○米行（○○公司）及○○商行合計所占訴願人年銷售總量僅約百分之八

，要難認具有足夠之市場力量，以達到限制或妨礙稻米市場或小包裝米商

品市場之競爭或公平競爭之機能。況依原處分機關卷附訴願人八十九年十

月十三日之陳述意見函，其中關於其「○○」商品之經銷網路及經銷策略

之說明，其北部地區尚有十二家經銷商，足證其「○○」商品北區經銷商

非僅限於被檢舉人○○商行以外之被檢舉人○○公司、○○商行（○○公

司）、及其他經銷商○○公司、○○糧食行、○○商行、○○公司，該等

下游經銷商在訴願人之經銷體制中非具不可代替性，且其上下游經銷關係

惡化，雙方之營運績效必受影響，訴願人營業額下降尚難據認可歸責於被

檢舉人等之市場力量主導所致，復經公平會（九十）公法字第０一二一五

號訴願答辯書辯明在卷。次查被檢舉人等及其他經銷商○○公司、○○糧

食行、○○商行、○○公司係分別自行向碾米廠進貨而以「○○」商標行

銷商品，被檢舉人等與該等經銷商間並無交易行為，訴願人亦未提示被檢

舉人等存在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當方法情事之具體證明，所訴核非可採

。從而原處分機關認被檢舉人等並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一款及第

三款之規定，並無違誤，應予以維持。又本案事證已明，所請調查證據及

言詞辯論，核無必要，併予指駁。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決定如

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自強

　　　　　　　　　　　　　　　　　　　　　　　　　　委員　王俊夫

　　　　　　　　　　　　　　　　　　　　　　　　　　委員　郭介恆

　　　　　　　　　　　　　　　　　　　　　　　　　　委員　陳猷龍

　　　　　　　　　　　　　　　　　　　　　　　　　　委員　劉代洋

　　　　　　　　　　　　　　　　　　　委員　陳　樹

　　　　　　　　　　　　　　　　　　　　　　　　　　委員　蔡墩銘



　　　　　　　　　　　　　　　　　　　　　　　　　　委員　蔡茂寅

　　　　　　　　　　　　　　　　　　　　　　　　　　委員　周志宏

　　　　　　　　　　　　　　　　　　　　　　　　　　委員　林輝煌

中華民國九十年七月十三日

　　　　　　　　　　　　　　　　　　　　　　　　　　院長　張俊雄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提起行政訴訟。


